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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中國文化在歷史的發展過程中從來就不是單一，而是多元並舉的，就其精神

的心靈體驗也是百家爭鳴，各自傳承與發揚，且經常地相互交流與整合，形成了

大雜燴的複雜體系。此體系實際上是由許多不同層次的文化系統組合而成的，是

長期縱向、橫向交織互補而構成的有機整體（註 1 ），提供了許多不同面向的

傳統文化形式。 

   

    過去對中國文化的探討與理解，大多偏向於知識理性的思維傳統，是以少數

精英的上層建構，追究其高層次的心靈活動，偏重在形而上終極實體的體驗與發

明上，提昇到超越面的理想文化，展現出各種豐富的抽象論理系統。不可諱言，

上層建構是中國文化最寶貴的精神系統與思想結晶，長期的傳承與發揚，且經由

各種傳播的管道散佈於民眾的生活傳統之中。問題是民眾如何將上層建構的文化

樣式，進行現實生活的凝聚與實踐呢？上層建構與下層民眾之間在文化心靈上是

如何接合的呢？這個問題很重要，涉及到中國文化具體實踐的回應系統，從形上

的抽象思維貫通為形下的具象行為，二者之間未必是完全黏合，可能存在著更

迭、變異與混合的過程。可是這方面研究卻極為稀少，對民眾心靈世界的理解相

當有限，以及忽略了生活傳統下所展現出來的生存理性，誤以為民眾在信仰層次

上是愚昧與低下的。 

   

    「民間信仰」是民眾世代傳承下的觀念系統，是長期生活實踐下的精神現

象，是社會活動中派生出來的心靈活動（註 2 ），是求生過程中的主導性意識



活動，是民眾在各種文化傳承下的心靈建構，是集體智力自發地整合與加工而

成，在世代的積累中固定下來的思維定勢與行為模式。其思想的完成與擴充不是

全般地繼承了上層建構的文化傳統，而是扣緊在人們現實的社會需要與心理需

要，經過眾人的心血長期地灌溉而成，是在民眾的集體經驗下所發展出來的認知

與實踐系統，保留了其自身特殊的心靈活動模式，其主要特徵有二，即「合緣共

振」與「含混多義」，能將其接收到的各種文化訊息進行創造性的組合，建構出

滿足生存需求的自主性精神活動領域。 

   

   

二、合緣共振  

    漫長的歷史歲月，多元的價值文明，上層建構的豐富性與下層整合的多樣

化，導致民眾在生活過程中背負著過重的文化包袱。若學術界只關心到豐富的上

層建構，把一切的關懷僅投注於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出路，未必能真正理解民眾生

活的調適與轉化問題（註 3 ）。民眾的思維模式雖然與上層建構的主體價值系

統有著相互薰陶與滋潤的作用關係，但是彼此間不是全盤連貫的，各自有其動態

的價值取向，不應該以等量的方式一體視之。上層建構的觀念系統或許支配了下

層民眾的行為規範，但是在生活的過程中有其自身的傳統理性，是跟隨著不同時

代的生態環境而不斷地調整（註 4 ）。 

   

    民眾生活經驗累積出來的「民間信仰」，實際上也是一套形而上學的觀念系

統，是民眾在信仰領域上的精神活動，是綜合了各種流傳下來的上層建構進行加

工後的成果，為民眾提供了生活依據的宇宙圖式與生存模式，作為人際活動的精

神支柱與行動指南。民間信仰與上層建構最大的不同，在於其自發性上，精神活

動是自由地成型發展，形成了不成文的形而上學。上層結構的成文形而上學如何

被轉為民眾不成文的形而上學呢？所謂「不成文」是相對於「成文」而言，缺乏

嚴謹觀念的哲理體系，非系統化的學說建構，而是生活意識的動態重組，可以隨

時多樣組合與調整，是集體自發地創作加工，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革不斷地自我更

新，仰賴民眾集體心靈的創造能量，建立可以讓生活重新平衡的信仰系統。 

   

    民眾生活的精神內涵基本上還是依附於上層建構，但是上層建構也不是單一

的，而是多重的累積與並存，各種價值觀念能在同一個生態環境生存與流傳，各

自有其精神教化的作用，而民眾是被迫地照單全收呢？還是有其對待外界信息的



特有心靈創造模式？其實，民眾的生活傳統也是有機的整體系統，是經過長期心

靈作用的凝聚與固化，是集體文化意識的延續與沿傳，表達了民眾共同生存的需

要與對應的智慧。民眾的這種心靈作用的最大特徵，或許可以稱為「合緣共振」，

是各種上層建構在現實生態環境交織而成的文化現象，是民眾生活網絡下互補而

成的價值理念與實踐系統。 

   

    「合緣共振」的作用模式，是建立在「合流共生」的生態環境下。「合流共

生」是華人社會文化交合的寫實狀態，自古以來各種文化傳統原本就以並立共存

的方式相互綜合與凝聚。周代以前是多氏族並立的局面（註 5 ），周代以後則

是多文化共存的場景（註 6 ）。其中或許有主流與非主流之別，經由長期的交

錯流傳，大致上還是維持著文化的合流共生，各自有其實踐的場域，在同一個生

態環境下共生共榮。傳統社會民眾對文化有相當強的包容力，這一點唐君毅特別

強調，指出中國古代民族具有著「凝合意識」，說明中國民族在各種文化意識的

凝合力量上遠勝於其他民族，民族的複雜性與文化的複雜性是不成問題的，因為

彼此能夠互相融凝（註 7 ）。 

   

    「合流共生」是各種文化意識的自然重疊現象，「合緣共振」則是人們有意

識的文化整合與創造，進行各種異文化的融凝作用。上層建構表面看起來好像是

直接地會集到下層社會，導致文化系統的龐雜性與多樣性，同時流傳著多重操作

的價值典範。「合流共生」是用來說明傳統社會這種多元紛歧的意義詮釋世界，

問題是如何多樣卻能合流，紛歧卻能共生呢？這正是漢民族包容性格下的文化雅

量，以「合緣共振」的心靈創造能量，讓各種信仰系統彼此能夠隨宜附會與相互

雜用，進行世俗化的大整合，產生了精緻的社會適應性，以新的文化面貌，來爭

取更多民眾的認同與奉行。 

   

    民間信仰即是社會各種文化意識「合緣共振」下的產物，是以民眾生存的主

體需要為基本核心，進行人類各種精神活動的再組合與再創造，將上層建構的形

上體系重新納入到生活經驗上再消化與再吸收。如此，民眾對於各種上層建構是

採兼容並蓄的方式，由心靈進行情感的體驗共塑其終極世界的遠景，發展出其內

在規律性的形而上學系統。民間信仰不是雜亂無章的，不是隨意拼湊的，而是心

靈精神活動的再組織，有著主體需要的深層動因，這種動因的主要內涵，即為「合

緣」與「共振」，是觀念與情感的有機整合，建構出內在統一的特有文化形式。 

   



    所謂「合緣」，是指主體的價值選擇，回到民眾自身體驗的宇宙圖式中，從

其既有的價值觀念與精神系統，來與上層建構的形上體系相交接，合緣者留，不

合緣者去，有著主動的選擇性與調適性。一般人習慣將傳統社會稱之為「三教社

會」，意指同時在三種教化系統之下的社會。問題是那三教呢？常見的是儒釋道

三教之說，這仍從上層建構的思想層面來說，若從民眾的文化立場來看，應該是

古老的天命信仰與佛教、道教等信仰系統的重新組合，而儒家、道家、陰陽家等

思想傳統，與古老的天命信仰早就相互交流與互通了（註 8 ）。當然，民間流

傳的教化系統不只三種，三教只是總體的概說，各種教化體系要能在社會存活下

去，其最基本的條件，就必須與古老的天命信仰相合緣。 

   

    何謂古老的天命信仰呢？有些學者稱為中國原始宗教，實際是先民長期生活

經驗下精神體驗的累積，由簡陋到精緻，由零星到系統，是自發與自覺而成的信

仰體系，大約在周代以前，就已有著各式各樣崇拜的對象，以及事奉鬼神的儀式

與祭典（註 9 ）。儒家、道家、陰陽家等思想建構，與古代天命信仰有著淵源

傳承的關係，彼此在觀念系統的表述上是一脈相通的，張光直指出中國文明是一

種連續性的文明，連續著古代薩滿式的文明，主要就建立在天、地、人、神的溝

通上，發展出天人相通的宇宙觀，整個文明體系延續史前流傳下來的宇宙觀、巫

術、天地人神的溝通以及借助這種溝通所獨佔的政治權力等（註 10）。雖然上

層建構已發展出豐富的抽象形上學體系，就其深層的觀念認知仍繼承了古老的天

命思想，側重在宇宙與人生的對應關係上，重視彼此間全息的交感互應，追究人

與天地神之間和諧共存的相通秩序（註 11）。 

   

    民間信仰的「合緣」，就是回到其古老天命信仰的宇宙論基調，大致上只是

一個簡單的宇宙圖式，是原始思維下對宇宙起源與結構的神話解釋，建立在人與

宇宙萬物同源同構互感的網絡系統之中（註 12）。這種古老的宇宙基調，主要

是關於天、人與社會的思考以及三者之間相互關係的宇宙意識，在先秦時代這樣

的宇宙意識已呈現出豐富而多歧的內容，呂理正將先秦時代的宇宙認知方式，分

成四大類，即神話與巫術、古代天文學、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註 13）。多

重的宇宙意識是有著共同的基調，即天、人與社會是相互感應而整體和諧，在此

一基調的認同下，任何宇宙意識都可以形成「合緣」的關係，不斷地重疊與積累，

彼此可以互相糾纏成龐大而複雜的體系。 

   

    民間信仰可以算是傳統宇宙觀念的集大成者，任何與基調相應的宇宙論都能

夠被吸納進來，擴張其內涵，更增加其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是沒有上限，只要與



基調相合，隨時都可以增添進來，從陰陽五行、天干地支到各種術數系統，各種

繁瑣的符號體系，是多多益善的不斷補充，形成綜合性的多元論述，各自能找到

相應於基調的安頓位置。同樣地，佛教、道教等豐富的宇宙解釋體系，也是可以

與民間信仰「合緣」，只要在基調上沒有衝突，就可以附會增華，再度推衍出極

為龐雜的文化內涵。所謂「三教合一」，其「一」實際是一個龐大的綜合體，其

真正的重點在於「合」，且是多元的「合」，越合越多的當下也要同時相應於基

調的「一」，但是這個「一」，不是唯一性的宰制權威，而是民間文化多元統合

的推動力（註 14），讓各種宇宙論的觀念體系，彼此並列、因襲與交流，交織

成包容性的綜合文化。 

   

    但是龐雜下必須滿足其整體和諧的需求，基調的「一」還是很重要的，這個

「一」的本質實際就是「合」，所謂「合一」就是追求整體的「合」，讓「一」

可以保留在各個「合」上，整體達到了高度和諧的狀態。李亦園注意到民間信仰

宇宙運作觀的基本法則，即「三層面和諧均衡觀」，所謂三層面或謂三系統，是

指「個體或有機體系統」、「人際關係系統」、「自然關係系統」等（註 15）。

「和諧均衡觀」的提出，是掌握到民間信仰的真正奧義，是以「和」整合龐大複

雜的宇宙論，天人之間的各種運作，是以人作為中心進行機體內外的均衡操作，

各種神祕術數理論都被納入到整體和諧的系統之中，此即民間信仰的「共振」作

用。 

   

    所謂「共振」，是指主體的創造作用，形成了彼此可以共同接受的頻率，是

去繁就簡的工夫，在龐雜多樣的文化形式中有其內在的律動秩序。「合緣」是「合

流」下的價值選擇，「共振」則是對緣後的價值完成，從各種組合的可能中進行

內部的交融作用，形成了創造性的轉化歷程。「共振」是「共生」下的整合作用，

在多種文化系統的動態會集下，不只是世俗性的大集合而已，同時也是神聖性的

再創造，在相互混雜與妥協的過程下，主體也有著心靈主導的運動機能，表面看

起來，民間信仰好像是隨機的任意組合，只是毫無章法的「合緣」而已，這是對

民間信仰的最大誤解，就其本質來說，每一次的「合緣」都必然來自於集體心靈

的「共振」，這是神聖性的文化振波，雖然有各種不同的因緣與際會，「合緣」

的內容是互異的，但是「共振」的能量是相通的。 

   

    因「合緣」不同，「共振」下的民間信仰也是多樣的，外在形式是可以多層

次與多類別的大會合，累積許多不同社會情境下的價值觀念、崇拜行為與象徵儀

式等，顯示出傳統社會多元文化下的多重操作，原本就是意義紛歧的詮釋世界，



不是定於一尊的文化體系，追求的是「和而不同」下多元並存的文化場景。如此，

民間信仰沒有尖銳的排他性格，而是綜合的包容性格，但也不會喪失自我本位的

文化立場。即民間信仰不是重視「同」，而是重視「和」，跨越出形式的認「同」，

追求其內容的合「和」，對於內容的整合大於對形式的認知，「合緣」與「共振」

都是就內容上來說的，超越出「合流」與「共生」的外在形式，是民眾基於生活

的需要，進行長期智力的集體創造與加工。各種上層建構，不管是儒家道家，或

佛教道教，只要在民間流傳，就必然進入到民眾「共振」的磁場中被消化吸收。 

   

    民間信仰的「共振」，是其信仰本體的精神作用，是由心靈所主導的操作模

式，自由地進出各種上層建構，有「合」也有「一」，有其本體的「一」，卻同

時作用出「合」的多，各種上層建構的本體都能與民間信仰的本體「合」，愈合

愈多，擴大了其共振的核心，即民間信仰已不是單一的了，而是對應於「一」的

多，形成了多中心的操作模式。民間信仰的操作中心是游走的，游走於各個上層

建構，隨時可以與上層建構的本體「合」，可以與儒家「合」，可以與道家「合」，

可以與佛教的「合」，可以與道教「合」，由於「合」的管道的多重性，民間信

仰只是一種泛稱而已，其實在精神形態上早已多元並立了。 

   

    民間信仰是多體的，其操作是多中心的，內容與形式是極為分歧，卻又能整

合成民間共有的信仰系統，主要就是建立在「共振」上，彼此間多元發展而又能

相互協調，各個運作中心是處在即競爭而又調和的關係上，百家爭鳴的當下又能

不斷地混合滲透，結合成更大統合的文化共識。各個操作中心不是壁壘分明的，

也不是屬性堅強，與其結合的上層建構是若即若離的，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各

中心的內容與形式是可以相互流用與隨意引用。最大的特徵，是其形而上學是可

以跳躍的，以開放的方式自由進出於各種上層建構，任意地在各種上層建構的形

而上學中游走，在觀念的表述上可以任意從這個「體」跳躍到到那個「體」上，

這中間存在著「共振」的磁場，只要能合理其說，滿足現實效用，這個磁場是無

所不在。民間信仰就是一個讓各種上層建構相互跳躍的場所，各種上層建構不是

相互對立，而是在民眾的生活世界中形成了交錯與複合的立體建構。 

   

   

三、含混多義  



    民間信仰在觀念的組合上是「合緣共振」的，在意義的表達上則是「含混多

義」的，其主要的思維模式是延續了上古神話思維而來的。所謂神話思維是人類

最早成系統的思維模式，中國原始宗教體系就建立在神話思維，後代的民間信

仰，雖然加入了不少上層建構的文化內容與形式，就其本質來說，其文化結構的

創造能力仍與神話思維連接成有機的整體。 

   

    如果從連續性文化來說，神話思維從來沒有消失，反而經由民間信仰來發揚

光大，始終是民眾現實生活下重要的感性支柱。什麼是神話思維呢？當代學術界

對「神話思維」這個概念是有些認知上的差異，主要是學派林立，爭議頗多（註

16），加上人們對於神話常常有著先入為主的成見，視為怪力亂神荒謬與愚昧的

想像語言，對「神話思維」也就不會有太多的好感，當作早期人類不成熟與非理

性的思維模式。但是神話逐漸地被重視，當學者將古代神話視為全民口頭傳承的

原始文化結晶時（註 17），也肯定了神話思維是人類內心靈性的體驗，表達了

人類精神性的宇宙世界，意識到生命存在的莊嚴意義，以及溝通了天人之間的連

續問題。 

   

    從原始思維到神話思維是人類思維能力的增長，是先民們用想像或借助想像

認識對象世界的精神性實踐思維（註 18），是心靈活動內在理性的開發，建構

了經驗與想像之間的生存體驗，實際上已是一種高度的思維文化，開創出深層的

精神世界。神話思維可能不合乎哲學的邏輯思維，但不意謂著神話思維是雜亂無

章，有其類比推理下獨特的邏輯思維方式（註 19），從思維主體自身的感知與

社會生活的經驗去推知萬有存在之理。這種推知是以人為本位去類萬物之情，進

而感通神明之德。民間信仰離不開神話思維所建構出來的詮釋體系，對於宇宙與

生命的認知，大多延續著神話思維的基本模式，以此種思維模式來把握世界與理

解事物。 

   

    中國各種上層建構的形而上學，與神話思維也有著相聯繫的關係，大多仍保

有著直觀性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心理。可以這麼說，神話思維在中國從來沒有消失

過，重直觀與整體領悟的思維方式，在上層建構形而上學的推展與開拓下，早成

為中國哲學特有的文化特徵，重視主體的領悟，進行整體的綜合感受，以直覺對

直覺的方式，進行模糊思維，最大的特徵，就是物我混同，形成了模糊物我界限

的思維狀態（註 20），這種思維狀態讓各種精神感受有著重合、交叉與相互銜

接的模糊帶，以混為一體的方式來構思與觀察事物，意識到宇宙本身就是一種序



化建構，彼此有著感應相生的作用關係，天人之間可以經由某些網絡來交通，形

成統一的連續體。 

   

    當代學者對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相當重視，體會到中國哲學在模式化、程式

化與固定化的過程下，有幾個特有的思維方式，歸類為主體思維、辯證思維、整

體思維、意象思維、直覺思維等（註 21）。上層建構的思維模式原本就是多樣，

有著極為豐富的思維表達形態，但彼此間也有著共同的深層基因，這個基因主要

來自於神話思維下的特有心理結構，重視人與自然的整體和諧，以人作為主體實

現天人間的統一，有學者將這種思維模式稱為系統思維，強調是民族的文化遺傳

基因，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與民族的普遍性，肯定有文化基因的存在，一切系統

的發育都受到基因的控制，文化系統發生與演進的基因表現為民族的傳統思維方

式與心理底層結構（註 22）。所謂文化基因應該就是神話思維，導致於民族文

化活動具有統一性的走向、特徵與形態，發展出民族文化實現的整體功能。 

   

    民間信仰就是以神話思維作為其基層結構，加上各種上層建構的理論支援，

如魚得水般地自在發展，有取之不盡的文化資源任其揮霍，有著自成系統的普遍

性規律，這種規律的特徵，可以稱為「含混多義」，在一切多元的變化中都可以

渾沌為一，回到其全息對應的中心處，即百變不離其中，這個中在作用上不是固

定不變的，可以相互轉化與過渡，以多義的形態形成了左右逢源的會通態勢。 

   

    所謂「含混」，或者稱為渾沌思維，其對宇宙的認知，沒有清楚的切割空間，

其本質是渾然一體的，主體與客體是互滲合一的，彼此是不自覺的混在一起的，

是以直覺的態度，朦朧地把握或領悟。即其宇宙論是含混的，看來是渾沌迷離模

糊一片，主體的心靈經驗不是很明確的，隨時可以虛實相滲，形成了心物互滲、

主客互滲與靈實互滲等現象（註 23），是以心靈的感性直覺來看待萬有世界，

形成了虛實相關的思維活動，一切抽象的理念世界是與實在世界並存，而實在世

界則靠理念世界來護持與完成。理念世界也是含混的，可以是抽象的「道」，也

可以是滿天仙佛，不是唯一的，而是多元並存的，這些多重的超越界都能對現實

世界發生作用。 

   

    「含混」是民間信仰的基本特徵，從宗教觀念到宗教儀式，都是心靈思維含

混下的作用，在主體的感受下可以任意關聯與任意組合。即主體對待宗教的觀念



是處在互生互動的關係之中，觀念系統強化了人們的信仰行為，同樣地，人們信

仰行為回過頭來重組觀念系統。民間信仰雖然有著整體表現形態及其特定的教義

形式，但是其教義不是固定形態，而是流動的，以不成文的方式跳脫出成文的限

制。民間信仰的不成文教義，充分地展現其觀念系統的開放性與合緣性，以概括

的方式跳躍在各種成文的形式上，以模糊的認知進行直觀的整合，不須要嚴密的

推理程序，只求整體的領悟與把握，是直接切入於領悟的對象之中，獲得渾沌的

感受，超越出既有形式的範疇限制。「含混」不是意識不清，重點在於泯除外在

的界限，是直回本心的精神作用，在渾沌中有著直覺觀照的主體思維的能動性。 

   

    民間信仰的神觀，是「含混」的最佳寫實狀況，眾神並立，各有存在的秩序

與規律，彼此相安無事的共處一室，各自以其多采多姿的文化風貌來接引信徒。

表面看起來混雜，實際上是亂中有序，民間信仰不只神多，神觀也多，有多重的

至上神系統，導致信仰的派別分立，各自有其至上的神觀，彼此含混在一起，卻

又能兼容並蓄，交錯複合成龐大的信仰系統。細數民間信仰的神觀，光是至上神

系統種類就相當驚人，其來源與變化之多，幾乎難以想像，比如有來自遠古的昊

天上帝轉而成為民間玉皇大帝，也有來自於五方五帝的崇拜，卻獨尊北方的玄天

上帝。來自於道教的至上神，其種類更多，有元始天尊、太上老君、瑤池金母、

三清、五老等，吸收了道教的神學系統，每一尊神都可以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佛

教的宇宙最高主宰，也是系出多門，在民間形成好幾組至上神系統，有釋迦牟尼

佛、阿彌陀佛、彌勒佛、藥師佛等，連菩薩也可以成為至上神，最有名的是觀世

音菩薩，民間稱為觀音佛祖。另外，民間還不斷地創造出新的至上神，如無生老

母、聖宗古佛、清水古佛、太乙老祖、玄玄上人、無極至尊等。最有趣的是至上

神還可以重新組合，比如將老子、孔子、釋迦牟尼佛等合起來成為三教教主崇拜，

甚至還有五教教主崇拜，也有新創的組合式至上神，如宇宙三祖、先天三聖、五

母、九皇、九母等（註 24）。至上神林立的現象，雖然把民間信仰分割成許多

系統，可是彼此間卻可以多體系的相互整合，在同一個生態環境裏，相互競爭而

又相互調和，經由串連形成均衡的齊鳴共奏現象，矛盾對立的少，相互交流的多，

在含混共存下，彼此愈來愈相似。 

   

    所謂「多義」，是指民間信仰具有著開放性的解釋空間，常以具體形式表達

複雜多樣性的內容（註 25），形式與內容之間存在著許多各自表述空間，可以

超越外在的物象，進行多重主觀意象的詮釋。因此，任何外在的具體形式，只是

一種存在的工具而已，可以同時與各種主觀情感意識相結合，各自有不同的領悟

與詮釋。即具體的象徵物可以獲得多樣抽象思維的飛躍，尤其是民間信仰的宗教

行為與宗教儀式，只被當作符號的象徵而已，重點不在於符號的外在形式，而在



於符號背後意象傳達的空間，提供了各種意象接受者自我意識的再詮釋與再創

造。意象的傳達，不是定於一尊的，而是多義並起，提供了主觀意象的交感經驗。

但是「多義」並不表示就必然的對立衝突，在重直觀與重意會的思維下，擅長於

整體把握，多義反而可以經常互補，在複雜的認知下又具有著統合的規律性。 

   

    民間信仰在儀式上始終無法避免「多義」的現象，同樣的儀式可以運用在許

多不同樣的場合，同樣的概念也可以用許多不同樣的儀式來表達，儀式不是固定

的，在不同的時空下依需要而進行調整。民間有其固定的儀式傳承，同時也保有

著儀式再創造的可能性，儀式的變遷一般不會遭受質疑，反而常常會興起新的信

仰風潮。顯示，儀式的外在形態有著頗具彈性的發展空間，容納著各種不同直觀

的創造形式，造就了多義並立的局面。這種局面不是混亂的，表面看起來好像無

序無律，實際上有其心靈作用下的自身規律，是直接建立在人神互動與人神一體

的交感經驗上，重視的是交感經驗，不管儀式如何變化，民眾只要求在頂禮膜拜

與祈禱祝願中，確實可以領受到神明威赫靈力的賜福庇佑。只要儀式能象徵神聖

的交感，就能獲得民眾的信賴，至於儀式在形態上要怎麼變都可以。 

   

    民間信仰還是以神話思維作為其主要的心靈活動，在思維過程中，有序與無

序相伴生，確定性與隨機性相交錯，其各種文化活動有其複雜性也有規律性，「含

混多義」即是用來表達這種思維的特徵，說明其交感同構的文化特性，本質是「含

混」，形式是「多義」，以渾沌的主體思維去面對萬千氣象的現實世界，能以不

變的主體性去應付萬變的客體作用。 

   

   

四、民間信仰思維所面臨的挑戰  

    民間信仰的神話思維，能從遠古延續到今，實際上是有一個變化不大的「民

間」可以依存，文化得以連續，沒有斷裂過。問題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民間」

幾乎快不見，神話思維所依附的生態環境大致上已殘缺不全，甚至快奄奄一息了。 

   

    現代學者開始談華人的國民性格已經太慢了，當農業社會的民間已經瓦解

時，國民性格已算是古董了，現代人的性格相當紛歧，早就斷成了四分五裂了，

已很難整體論斷其國民性格，談現代人的國民性格走向，只是學者幻想性的理想



期待而已（註 26）。同樣地，現在談民間信仰的思維模式也是太慢，這些思維

模式也快成為古董了。這篇文章寫作的用意，不是在念舊，也不是在搶救。念舊

只是一味地懷古而已，於事無補；搶救則是白廢氣力，只是早日將其送盡博物館

而已。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類文明能否再保有多元文明開展的可能性呢？現代社

會的共同特徵是科層化、世俗化、理性化與物質化等，成為不可抗拒與無法抗拒

的時代力量（註 27），在這種潮流下，形成了全球性的文化整合，不少人類原

有的文明形式遭受到淘汰或毀滅的危機，這或許也是無法抗拒的趨勢。如果原有

的文明形式失去了其活動的場域，搶救遺物只是增加古董而已，比如在大眾傳播

的風行下，「文字文本」取代了「語言文本」生存的空間，口頭的民間文學已逐

漸喪失了其語言傳播的世界，壓縮了其原有的生存情境。有不少人基於保護文化

財的理念，推動民間文學採集的工作，將「語言文本」轉換成「文字文本」，問

題是民間文學若失去了語言傳播的作用，轉錄為文字，不就等於宣告死亡嗎？真

正的搶救，應該是重建新的口頭傳播與創作的世界，讓民間文學有再生的契機，

問題是這種契機是愈來愈小，是現代化下的無奈，那就多採取一些吧，以文字文

本的形式搶救下來當作文化遺產的寶貝吧（註 28）。 

   

    民間信仰比民間文學好一些，雖然共同地面對著傳統社會語言傳播文化功能

的萎縮，逐漸失去了以語言創作作為主體的生態環境，但是民間信仰仍擁有著龐

大的支持群眾，維持其集體創作與傳播的文化形式，比民間文學更具有存活的韌

性，可是這種韌性也逐漸在減弱，有著風雨飄搖的種種生存困境，在現代化的社

會處境下隱藏著不少發展的危機，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傳統上層建構下不來：民間信仰與傳統上層建構原本是緊密結合，有

取之不盡的源頭活水，彼此在文化價值是一體相承的，隨時可以流通與整合，有

著互動與互補的關係。但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新式教育孤立了傳統的上層建

構，加上新的政經體制，切斷了上層與下層的交通網絡。由於當代制度性的變革，

傳統上層建構逐漸失去其主導性的文化權威，轉為為學術論壇的清高角色，失去

對民眾社會生活規範功能，導致常態的文化運用體系處在斷層帶上形成了脫節現

象。即上層建構與下層生活的脫節，不再是聯成一體，各自尋找新的出路，由於

舊有文化功能的衰退或失靈，惡化了現實操作的調適能力，在危機四伏下求生

存，難免造成了不少偏差與迷亂，更衰退與惡化其內在的結構性功能。民間信仰

是最典型的例子，其生態環境已愈來愈惡劣，斷掉了傳統上層建構後，被冠上了



迷信的高帽子，成為文化更新下極力要消除的封建遺孽，其超強的生命能量，最

後也只能靠靈驗的神蹟來延續其存活空間，無法講究神聖的形而上學，只剩下世

俗的靈驗儀式，來滿足民眾生存利益的現實需求。當代民間信仰在文化形態上，

已非整體的建構，其他部份都已萎縮了差不多了，只保留了宗教最原始的部份，

靠神人交通的靈驗性來招徠其死忠的群眾，淪落在現代社會的邊陲地帶，成為現

代上層建構討伐與消滅的主要鎖定對象。 

    

第二、現代上層建構接不上：傳統上層建構退位了，現代上層建構卻難產了，

甚至經常流產，主要還是在於傳統與現代文化意識的衝突，彼此間缺乏一脈相承

的樞紐關係，常爆發出全有與全無的抗爭場景。現代社會生存結構的變遷，對傳

統文明來說幾乎是全面的挑戰，彼此的文化基調差異太大了，加上轉移的過程太

快，缺乏相互調適的時空，直接讓傳統上層建構失靈，被迫全盤移植現代社會的

生存結構，立即轉入到全新的體制，但隨著新體制而來的上層建構，卻同樣地也

有無法調適的危機，難以整合出完整的文化體系，遲遲無法發生作用，導致社會

的價值運作長期處在脫序與迷亂的狀態中，讓沒有上層建構指導下的民眾自由發

揮，在現代的制度叢林憑其生存的本能，尋找自我中心的生存之道，將新舊的價

值理念扭曲在現實需求之下。民間信仰也在這種處境下，其角色功能是曖昧的，

一方面可以在心靈上指導民眾，一方面又被民眾的功利心態牽著走。就精神安頓

來說，民間信仰仍扮演著重要的文化角色，但就社會風尚來說，民間信仰也往往

是有心無力，起不了作用，已失去了文化整合的功能角色。最大的原因，就是民

間信仰無法與現代上層建構連線，彼此在觀念的認同上無法拉近距離，難以寬解

對峙的心態，雖然已不至於惡鬥，仍不易於打開心門。其他，就是當代社會宗教

的複雜性與複雜性，導致現代上層建構與宗教也是保持距離的，缺乏相互滋潤的

文化資源。在這樣的情況，民間信仰能獲得的文化資源是相當有限，若本身沒有

強烈的運動能量，只好停在邊陲地帶苟延殘喘。 

   

第三、神話思維失去主導性：民間信仰的運動能量主要就是靠神話思維，是

集體心靈所爆發出來的創造力量，基於共同信仰的需求，發展出集體意識的價值

認知與行為規範，是社會文化功能齊全的實踐依據，是生活經驗下累積而成的有

機整體意識，是人們以經驗為基礎形成的觀念系統。這樣的神話思維在現代化的

浪潮下，卻成為愚昧的象徵，其原有的運動能量隨著認知的不同而動搖、失序與

瓦解。神話思維可以說是民族文化原始的沈積層，是民族文化心理賴以不斷發展

的初始胚胎（註 29），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孕育與充實文化的內涵。民間信仰即

是神話思維長期歷史不斷活動下的文化結晶，是複合交融下多層次的沈積與凝

聚。但是在現代文明知識體系下，科學主義與理性主義成為主要價值判斷，神話



思維成為原始愚昧的文化，必須強力地加以消除與擺脫，方能建構新的規範化價

值權威。在這樣的情況下，神話思維不僅失去了文化創造的主導性，還被視為阻

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現代社會文化的快速變遷，不同價值系統的接觸與衝突是

無法避免的，都可能面對著重新適應的難題，神話思維的模糊性與靈變性，必然

不符合現代知識的邏輯分析，無法被納入到科學的思維理性與方法實證的系統

中，變成了當代文明急著想要排除的文化悖論，認為其思維模式是束縛社會現代

人的文化包袱，唯有大力地排除舊有文化的宰制，才能求得新文化的創造與發展。 

    

以上三種文化困境，近年來有些舒解，學者重視軸心時代文明，肯定由軸心

文明所發展出來的源頭活水都有很大的生命力（註 30），重新對以工具理性為

主導的科技文明有所反省，意識到現代化的過程中其文化的開展也面臨著困境與

缺陷的考驗，回過頭來，思考人類各種不同源頭的文明能否重聚在一起，整合出

新的生命活力。其實，這種整合民間早已開始進行，人們在文化衝突下也默默從

事涵化的工作，把各種文化加以協調與融合，有著主體的適應與動態的平衡，其

整合的動力仍以民間信仰作為核心，回到人的主體性上，安頓人與自然、人與社

會、人與自我等整體的均衡和諧，開啟了人類心靈的主體實踐與完成。 

   

    對本土文化的關懷，不能只把視野盯在上層建構上，民眾生活印記下的心理

文化與行為模式，更應該是關注的聚光點（註 31）。民間信仰是本土文化自發

性的運作系統，是來自於神話思維的價值定向，融入社會生活的結構與功能，只

要外在的環境不要過於惡劣，自有創造與更新的能量，這種能量來自於集體心靈

的作用，其作用的主要動力，即是「合緣共振」與「含混多義」，反映出人們學

習、繼承與累積的創造能力，能夠不斷地從上層建構中獲得了營養與活力，然後

聚合出新的適應時代要求的文化整體（註 32）。 

   

   

五、結    論  

    人類文化的發展，是動態的歷史過程，追求生存的整體均衡與和諧，原本就

是不斷綜合化的發展歷程。民間信仰就是社會綜合性的動態文化，經過數千年的

積累，不斷地吐故納新，展現出民族集體生活的連續性與進步性。民間信仰不等

於民眾的鬼神崇拜，而是文化觀念系統的累積與傳遞，是經由具體生活的實踐，



將各種承襲下來的文化，在運用的過程中，進行檢驗、取舍、補充與創新，是集

體性的心靈活動，表現出神話思維下的民族性格。 

   

    「合緣共振」與「含混多義」是民間信仰思維活動的主要特徵，也是民族心

靈作用的表現形態，是人們共同的心理與性格的基礎，同時可以不斷地與上層建

構交流與互滲，進行動態的平衡與整合，發展出適應外在環境的堅強生命力。民

間信仰即是民眾觀念的大組合，是共同生活經驗的結晶，在「合緣共振」與「含

混多義」下，相互地適應、吸取、協調、和諧與統一，顯示出其內在良性的整合

能量。同樣地，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民間信仰應該也具有著現代轉化的適應能力，

自身也能在現代文明的衝擊與挑戰下，進行自我的修正、消化與涵化，整合出新

的文化適應體系。 

   

    文化的整合，是需要有旺盛心靈的生命力，如果人們心靈世界萎縮了，思維

的創造能量也就減弱了，時代的各種衝突必然隨之而來，將有層出不窮的自相矛

盾與纏繞的對立場景。這個時候，不只是民間信仰的宿命，同時也是民族無法逃

避的生存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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